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弘光科技大學美髮造型設計系 校外實習/替代課程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班級  學號  姓名  

聯絡電話  E-mail  

申請原因  

學
期 上學期 下學期 

原
課
程 

□ 校外實習(一) 
(10學分/800時數) 

□ 校外實習(二) 
 ( 10學分/800時數) 

替 
代 
課 
程 

科目名稱 
學分 
時數 

科目名稱 
學分 
時數 

 /  / 

 /  / 

 /  / 

 /  / 

 /  / 

 /  / 

 /  / 

 /  / 

合計(學分/時數) 

/ / 

備註： 
1.替代課程主要以未選讀過之專業選修課程及學分學程為主，不可重複修讀 
2.需檢附歷年成績單影本。 
3.替代課程起始日 以當學年校外實習為主。 
4.需檢附「弘光科技大學美髮造型設計系學生校外暨海外實習-實習切結書」。 

1.填表人 2.系實習委員會 3.系主任 4.院長 

 
請提供會議記錄 

 
會議時間： 

  

 
FM-202A0-0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表單修訂日期：113.04.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保存期限：四年 


